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國立清華大學藝術學院學士班及科技藝術研究所 
特殊借用之企劃書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
主辦單位： 

活動名稱： 

活動時間：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



企劃書大綱說明 

※填寫注意事項： 

1. 請於借用日期五天前至班辦公室提出申請，經班主任同意後，始得借用。 

2. 團體競賽、團體參展每一申請案請填寫一份企劃書。 

3. 個人競賽如為參加同一競賽可一併填寫一份企劃書；若為不同競賽請分別填寫。 

4. 請依學籍繳交電子檔繳交至 

學士班：ipta@my.nthu.edu.tw； 

科技藝術研究所：giat@my.nthu.edu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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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劃書 
一、基本資料表 

 

  

提案人  

就讀系/所 □院學士班______年級 □科技藝術研究所_______年級 

活動名稱  

指導老師簽名  

活動類別 □研討會  □競賽   □展覽 
□個人 

□團體(共    人) 

共同參賽/展學生姓名 

(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

增列) 

姓名 學號 連絡電話 

   

   

   

活動時間 自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日止 

活動地點  

特殊借用目的及活動

簡述 
 



二、設備項目表 (請詳列所需品項及數量，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) 

 

作品名稱 所需設備 
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
設備總計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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